
宜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南关加油站路口交通信号灯安装工程采购项目           招标编号：JRZB-2023044

1

南关加油站路口交通信号灯安装工程

采购项目合同书

甲方 : 宜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乙方 ：延安臻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宜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下简称甲方）南关加油站路口交通信号灯安

装工程采购项目（计划备案号:ZCBN-宜川县-2023-00036，采购计划编号:政采-宜

川县-2023-00136,项目招标编号:JRZB-2023044），由宜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委托陕西炬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招标。按照政府采购程序，采用竞争性谈判采

购的方式，确定延安臻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成交供应商，成交

总金额为贰拾肆万玖仟捌佰元整(¥249800.00 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

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并制定本合同：

本项目开标时的谈判文件、本项目的谈判文件、乙方在投标时递交的谈判响应

文件和成交通知书是本合同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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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设备名称、合同价款和要求：                         

货号 产品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南关加油站路口交

通信号灯安装工程

鑫莹牌信号灯 1套 249800 249800

合计：（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玖仟捌佰元整。         小写：¥249800.00 元 。

1、同价总价：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玖仟捌佰元整 ( ¥249800.00元)。

2、合同价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

3、安装工程清单详见投标时提交的谈判响应文件。

二、包装及运输等：原厂标准包装，由乙方负责将设备安全运输到甲方指定

地方，并提供正式发票。所有运输、调试、安装、税金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三、货款结算方式/供货期限：

1、工程设备由乙方负责全部运到甲方指定地方，安装调试完毕经双方验收合

格后，由乙方持《验收表》原件和全额发票在甲方处办理全部货款的支付手续。

2、交货期限：合同签订后 20 天内。 

3、乙方未征得甲方同意和谅解而单方面延迟交货，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4、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交工的情况，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说明

原由、拖延的期限等；甲方、招标组织机构在收到通知后，尽快进行情况评估并确

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期限或者通过协商加收误期赔偿金。

四、质量保修及技术保障：

1、工程所有设备质保期为 12 个月，质保期内无条件免费调换或保修（人为

损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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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须随同设备提供相应的中文技术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装箱清单、

操作手册、使用说明、检测报告、维护手册、服务指南等资料），现场安装、调试，

提供试运行技术保障服务。

3、人员技术培训：设备经安装试运行后由乙方免费为甲方进行培训，培训时

间及人数由甲方根据管理需要确定。

4、质保期内，若所供货物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发生质量问题，或达不到采购要

求的性能，乙方在接到通知后，售后服务响应时间 1 小时电话解决，24 小时内现场

解决；若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或难以维修的，为了不影响采购方的正常工

作，乙方应有相应的补救措施给予保证。质保期外，仍给予优惠服务。

五、验收：

工程设备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货物规格型号、配置、性能等方

面均满足合同要求，质量可靠，拒绝一切假冒伪劣产品。设备到达后，由乙方完成

对设备安装调试，甲方对设备的品种、质量、型号、数量进行检验，如发现设备的

品种、质量、型号、数量与合同规定不符，甲方有权拒绝接受并终止合同。

六、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严格信守合同，不得违约。如有违约，侧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执行。未按合

同要求提供产品或产品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会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终止

合同，依法向成交供应商进行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

行政处罚。采购人违约的，应当赔偿给成交供应商造成的经济损失。

2、乙方要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和提供服务，如有延期需征得甲方同意，




